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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机关垒体职工合影

税务局局长榜明九(右三)带

队深入企业研究促产增收工作

欢送橱世晴局长退侏

参加《危泉驿区税务志》志稿评审会议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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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一 _会 扬明九局长在区龙税杯歌咏大赛会上讲话

在街头开展税法宣传





麾 ÷
／J 口

“皇粮国税，自古有之”。奴隶社会夏、商、周朝的“贡、助、彻”法为原始田赋制

度雏型，封建社会税种渐增。泰朝除田租、口赋外，并收盐、铁税。汉时开征关税、酒

税、渔税。唐代改田赋制度为“租、庸、调”制；并对茶、漆、竹未以及金、银、铜、锡

等征税。清初更明朝“一条鞭”法为“地丁银”制；手工业、商业成为课税主要对象。清

柬，田赋、关税、盐税并重，又开办“厘金”，层关迭征，征税范围扩展到各行各业。民

国军阉割剧时期，各自为政，凭藉税收扩充势力和肥己，四川开征税捐竟达99种，民众

称“民国万税，天下太贫”。解放前，历代税收均为统治者控制利用；新中国成立后，社

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见税收与国家并存，其性质由社会制度所定。“以史

为鉴，可知兴衰”。令人能知中国赋税演变，不能不归功于历代史志著述及其作者。“盛

世修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重要

内容。反之，年久事湮，史随人没，则愧对先人，有负来者，不益当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制，发挥税收调节经

济的杠杆作用，推动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我区制定一系列促产增收，开辟和增强税源的

措施，促进了经济蓬勃发展。税收一九八八年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了3．4倍，比一九六。

年增长28．3倍。为记载我区税收的历史和现状，一九八九年开始编写《龙泉驿区税务

志》。陈颖和陈章霖同志克服我区境域构成复杂，及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资料零乱、残缺散

失的困难，千方百计搜集史料，认真考证，耐心筛选，约奋斗三年，一部二+多万字的

《龙泉驿区税务志》终于问世。它记载了我区半个多世纪的税收史实，是我区第一部税务

志，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它将服务当代，惠及后人，发挥“资政、教育、存史”的功能

作用。我们为此而庆贺和自豪。同时，对热忱提供资料和支持编篡工作的单位和同志致

以衷心的感谢。

实现我区工业、农业、旅游、市场开发蓝图，任重道远，尚待我税务工作者忍辱负

重，勇挑重担，奋斗拼搏，为谱写社会主义税收新篇，繁荣龙泉经济，振兴中华，作出

无私奉献。

杨 明 九

1992年i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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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定名为《龙泉驿区税务志》是记载我区税务史的第一部文献。

二、《龙泉驿区税务志》分三个部分：卷首，包括序言、凡例、概述、大事纪年、目

录；卷中，设九章，前三章为机构、党群组织、干部管理，第四章至第八章为税收专业；

第九章记述其他征管业务；卷末为编后记。

三、本志以章、节、目为层次，“目”标码以汉字一、二、三⋯⋯表示。

四、本志上限起自辛亥革命(1911)，下限至1988年。特殊情况有上溯和下延。

五、有关历史纪年，民国时期(191l——1949)以当时通用记法，用汉字记年，不

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以公元纪年。

六、货币名称，均使用历史币名，行文中加注。1955年改革币制前的人民币值，均

换算为现行人民币值。在统计表中的金额分别以元、千元、万元为单位。

七、本志行文用记叙体，语体文。资料来源均不加注，建资料卡档案存查。

八、本志采取横排竖写，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志、图、表等形式表述，以
志为主。

九、为记述方便，将原简阳县三区、十五区、龙泉驿区称“龙泉地区”；十四区、洛

带区称“洛带地区”；原华阳县大面、洪河、西河、石灵乡称“大面地区”。

十、为存史和了解税收工作情况，本志超越方志范围，记载了部分税收法规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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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成都市龙泉驿区是1959年划简阳县龙泉驿区和华阳县大面、洪河、西河、青龙、

(现改为石灵)四个公社划归成都市后，组建的新区，位于成都市东郊，东北靠金堂县；

东南连简阳县；西南与双流县接壤；西北和金牛区连界；北面邻新都县和青白江区。面

积555平方公里，现辖五镇十七乡。区人民政府驻龙泉镇，距城区19公里，是区内的政

治、经济、文教、交通中心。1988年，总人口36．65万。农业人口33．2万。境内盛产

稻、麦、水果。年产水果1650万公斤，为全国三大水蜜桃基地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市场经济日趋活跃；87年定为开发农业示范区，现辟为成都

市工业开发区，极富发展希望。

区境历史悠久，唐、宋时，设县。明、清时期，废县置，隶简州，改设巡检司。民

初，置县佐，后改简阳县属甲种区。地处成都东出大门，扼成渝陆路交通要冲，境内坝

丘土地肥沃，山地盛产果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军阀连年混战，粮税被其截作军需

外，又于区内遍设苛捐杂税，如护商费、草鞋捐、扁担捐、肉架捐、烟捐、窝捐、烟灯

捐、灯油捐，不胜枚举。粮税预征，龙泉、洛带地区民国二十三年就预征到民国六十年，

大面地区民国二十一年已预征到民国五十年，且常以附加及借垫为名，向商民摊派钱粮，

致使民生凋蔽，农商不振。

民国二十四年，川政统一，整顿地方财政，推行新的税制，但对军阀预征粮税，概

不承认，各种杂税照常征收。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照统一税法，开征所得

税、遗产税、战时消费税、印花税等直接税。民国三十年整理统税、货物税。龙泉驿设

置国税机构，征收直接税和货物税作中央收入；田赋附加、契税、营业税、屠宰税、使

用牌照税、房捐、特种消费行为税、特许费(公营市场管理费)等，由龙泉地区地方税

捐机构征收，作地方财政收入。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再次发动内战，加重税收，竭泽而渔，滥发钞票，造成通

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民不聊生，百业萧条，导致经济崩溃。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税收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税收不仅是积累社会主义建设

资金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进行经济管理的重要杠杆，制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

税收政策制度。

1950年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税制，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龙泉地区开征

货物税、工商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存款利

息所得税等。1953年税制修正，试行商品流通税，简化货物税，修订营业税。1958年改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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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工商税制，将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龙泉税务

所与大面税务所虽分属简阳、华阳，而税收征管方式差异不大。

1960年成都市龙泉驿区成立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市场不兴，税源短缺，兼以税

收机构新建，征管力量薄弱，当年工商各税收入仅59．7万元；1961年只有58．2万元，下

降2．6％。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放市场；同时，区税务

局划归成都市税局垂直领导，增强干部力量，健全征收管理制度，工商税收入好转，当

年税收增加到63．7万元。1963年后，促进生产发展，开辟财源，贯彻税收政策，加强征

管，税收连年增加。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机关瘫痪，社会混乱，工商税收入大

幅度下降，其后由于税务干部的抵制和努力，工商各税收入未继续滑坡。1973年改革税

制，合并税种，简化征收方法，全面试行工商税，区内只有工商税、工商所得税、集市

交易税和对个人征收的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等5种税。忽视税收作用，对国营企业

只征收工商税，对集体企业征收工商税和所得税。税务人员不足，力量薄弱，影响征收

管理。国家财政收入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结束动乱，纠正“左”的影响，形势逐渐好转；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增加税务人员，建立健全各项征管制度，税收工作日

趋完善。不断进行税法宣传，树立依法纳税，依法治税的观念；增强税收透明度，做好

廉政工作，实行岗位责任制；严格执行加、扣、罚的规定，协同工商、公安、劳协等单

位开展协税、护税，强化集贸市场和城乡个体户的征菅；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堵塞

漏洞。1983年至1988年共查补税款和能交基金441．2万元。同时促进生产，培养税源，

支持社队发展农副业和开展多种经营，帮助乡镇企业培训会计，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协

助解决供、产、销的问题增加经济效益。对经济效益好、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在挖潜

革新中资金有困难的，择优扶持目标减免，促进乡镇企业发展。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

达到2．5亿元，比1978年翻四番半，年均增长35．62％，是年乡镇企业缴纳税金657万

元，比1983年增长88．8％。

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后，税收制度全面改革，把工商税分解为产品税、增值税、营

业税和盐税，并开征新税种。国营企业上交利润，改缴所得税。税后留利归企业安排。增

强企业活力，调动企业经营积极性。

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需要，国务院先后颁布工商税收条例20多种，到1988年

底，我国现行的工商各税中，区内除盐税、资源税、烧油特别税、个人所得税及涉外税

收无税源外，其余税种均由区税务局组织征收(含能交基金和教育费附加)。1988年工商

税收达1758万元。

税务干部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贯彻执

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发挥税务机关的职能作用，肩负积累建

设资金的重任，冒着严寒酷暑，爬山涉水，担当22个乡镇的税收工作，1960年到1988

年共为国家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12560万元。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年，工商各税突飞猛

进，平均每年递增16％，比1978年上升3倍，1960年工商税收只占区财政收入的27．

87％，1988年增至80％以上，为区财政收入作出了积极贡献；促进了文化、教育、卫生、

科技事业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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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化大革命”期中，由于税务干部下放劳动和调出，基层税务人员削减，使税

收工作遭受损失。随着税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税务职工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解

放思想，振奋精神，满怀信心，勇挑重担，秉公执法，扎实工作，广开税源，加强稽征

管理，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为平衡区财政预算，促进国民经济继续发展和龙泉工业区的

开发，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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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龙泉驿区税务大事纪年

时 间

民国元年

民国二年

民国三年

内 容 纪 要

改猪厘为肉税。每只猪收钱四百文。

正粮易名正税，津贴捐输易名副税，正副税统一征收。

龙泉驿公私产一律验契注册。

民国四年 各税改征银元。

民国四年

民国四年

民国六年

民国八年

国民政府颁布《屠宰税简章》，对猪、牛、羊一律征收屠

宰税。

烟酒改征公卖费。

驻军以护商为名，在龙泉驿设卡征收护商费。

烟酒税与公卖费合并征收，税率25％。

民国二十四年 四川统一，陆续推行新税制，扩大税种征收。

民国二十四年 开始举办统税。

民国二十五年 开办营业税。

民国二十六年 设内江营业税分局简阳稽征所，在龙泉驿设征收处。

民国二十六年 营业税税率由6‰提为8％。



民国二十七年 十一月，大面地区开征使用牌照税。

民国二十九年 大面地区开征房捐。

民国三十年 简阳县政府经收处在龙泉驿设第三经征区办事处。

民国三十年 屠宰税改为从价计征，税率4％。

民国三十年 十月废止烟酒公卖制，停征烟酒公卖费，改征统税。

民国三十一年 撤销原简阳征榷员办事处，另成立简阳税务员办公处，该

办公处在龙泉驿设置查验处，查验烟、酒统矿等税。

民国三十一年 食盐、糖类实行专卖。

民国三十一年 举办营业牌照税。

民国三十一年 龙泉驿开办房捐。

民国三十二年 大面地区开始课征遗产税。

民国三十三年 简阳税务员办公处并入简阳税务分局，该局在龙泉驿设

查验补征办公处，办理货物统税征管工作。

民国三十三年 糖类停止专卖，改办统税征实。

民国三十三年 田赋改征购为征借。

民国三十三年 龙泉、洛带地区开办遗产税。

民国三十四年 五月设川康区货物税局简阳分局，该局在龙泉驿设立酒

税办公处，兼管烟、糖、竹、木等税的征收业务。

民国三十四年 食盐停止专卖，恢复征税制。

民国三十五年

一2一

撒简阳县府经收处，成立简阳县税捐征收处，同时该处

在龙泉驿、洛带分别组建第五、第六征收区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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